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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
地址：337041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
號
聯絡人：曹薇
電話：(03)3932594
傳真：(03)3931053

受文者：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北普遞字第112106476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C11121064769-0-0.odt、C11121064769-0-1.pdf、C11121064769-0-2.

pdf)

主旨：檢送本關112年11月20日「臺北關112年度第4次快遞通關

作業與快遞業者交流座談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報關商業同業公
會、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商業同業公會、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股份有限公司、
華儲股份有限公司、長榮空運倉儲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洋基通運股份有限公司、美商優比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荷蘭商聯邦
快遞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副本：財政部關務署、本關快遞機放組、松山分關、竹圍分關(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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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關112年度第4次快遞通關作業與快遞業者交流座談會 

 

一、會議時間：112年11月20日（星期一）上午10時 

二、會議地點：本關通關大樓6樓大禮堂 

三、主席：王組長明仁                           紀錄：曹薇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五、會議結論 

（一）近期於機場貨運站空側發生2起快遞貨物鋰電池自燃事件，

為避免引發火災事件，請承攬業者承攬類此物品時，應依規

定向航空公司據實申報，並做好防護措施，另於外箱貼上危

險物品標示之標籤供辨識，以維護公共安全，避免造成嚴重

傷害。且此類貨物如在飛機上產生自燃，恐將造成重大飛安

事故，請業者務必遵循危險品相關規範。 

（二）業者反映報關資料傳輸後時有延遲收單之情況，請關貿網路

公司先行了解客服端近期是否有接獲較多來電反映此情，並

請協助排解上述問題。 

（三）經濟部國際貿易署及關務署多次函請各關嚴查螺螄粉等管制

進口大陸食品，各通關單位亦查獲多起大陸食品進口案件，

請業者務必事先確認進口貨物非屬管制物品，以避免貨物通

關時須頻繁自輸送帶上拉下確認來貨狀況，除影響通關時效

並增加緝案處理作業。 

（四）公會代表反映部分業者接獲本關處分書時點與緝獲日期約有

2年之落差，因國外集運商已終止合作關係，致求償無門，

因本關竹圍分關近年緝獲違規案件量遽增，又緝案如涉刑

事，則須待刑事處分確定後方能辦理行政處分事宜，本關將

持續加強緝案處理時效，亦請業者共同維護良好通關環境，

減少違規案件。 

（五）因遠雄快遞倉陸續增加通關線，本關已配合調整人力配置，

惟因撥補人力多為新進人員，需多方磨練以增進業務熟稔

度，尚請業界先進包涵見諒。 

六、散會(上午11時) 



112年度第 4 次
快遞通關作業與快遞業者
交流座談會
112年11月20日(一) 上午10時

本關通關大樓6樓大禮堂



宣導事項

• 近期有2起快遞貨物於機場貨運站空側產生自燃事件，來貨為鋰電池，

請承攬業者承攬類似物品時，應依規定向航公司據實申報，做好防護

措施，並於外箱貼上危險物品標示之標籤，維護公共安全，避免造成

嚴重傷害。案貨如在飛機上產生自燃，其造成傷害大家可想而知，請

業者務必遵循危險品相關規範。



臨時動議



會議結束
感謝蒞臨


